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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S 65.020.30
CCS B44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团体标准
        T/CALAS xxx—202x
实
验动物 xxxxxxxx
Laboratory animal—xxxxxx

（草案、征求意见稿、送审稿、报批稿
）
202x-xx-xx 发布                          202x-xx-xx 实施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 发布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

本文件
参考XXX发布的国际标准《XXX》起草，一致性程度为XXX。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归口。

本文件由全国实验动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81）技术审查。

本文件由中国实验动物学会实验动物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提出并组织起草。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实验动物
 xxxx（标准名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
了实验动物xxxx，包括x、x、x、x等（正文缩略语之后各章节小标题）。

本文件适用于xxxxx。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xxx xxxxx(编号+名称)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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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以下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Xxxxx（中文）  xxxxxx（英文）

Xxxxxxxxx（释文）。

[来源：GB xxxx-xxxx, x.x，有修改]

注：xxxxxx。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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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缩略语

英文缩写 + 中文全称 +（英文全称）

5  xxxx(一级标题) 

5.1 xxx(二级标题)

5.1.1 xxxxxxx（释文）

xxxxxxxx
，见表1。（每段正文首行缩进两格，1.5倍行距）

正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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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XXX

	Xxx

	
	
	

	
	
	
	

	
	
	
	


注：

表格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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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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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项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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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A 

（xx性）

xxxxxxx(题目)

A.1  xxxx

Xxxxx




标题：黑体，一字号。


黑体四号字


按照所在阶段选择一个。


如果标准涉及专利内容，需要声明。撰写方式参考GB/T 1.1—2020相关条款。


参考或转化国际标准时，加此内容。不涉及国际标准可以删除。


首次发布不用说明。第二次修订版开始说明之前版本发布日期。


标题黑体，三号字体。


标题黑体，五号字体，顶格。


正文宋体五号字，1.5倍行间距。


规范性引用文件的排列顺序：     


国内标准排列按标准级别：首先列出国家标准，按标准级别和发布顺序号列序，即国家标准在前，行业标准、地方标准(适用于地方标准的编写)和国内有关文件在后依次排列；同级标准中，按其发布顺序号从小到大排列。     


行业标准内排序：对于行业标准，先按标准代号的拉丁字母顺序依次排列，再按标准顺序号排列。    


国际标准排列：在国内标准之后，按ISO标准、IEC标准、ISO或IEC有关文件、其他国际标准以及其他国际有关文件顺序排列。其他国际标准的排列顺序与行业标准的排列顺序相同，即先按标准代号的拉丁字母顺序依次排列，再按标准顺序号排列。


中国学会团标为全国范围，不允许引用地标。


所有被引用文件，在正文中需明确引用1次以上。


不可引用法律法规，引用政府文件需加文号。


引用的文件不需要加“《》”。


文件引用顺序请参考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8.6.3.2。同类标准按标准号从小到大排序。


正文引用具体章节时，需加年份；不涉及具体章节时，不加年份。


列出的术语需在正文中出现两次以上。


请注意格式，编号黑体五号字，顶格；术语需另起一行，首行缩进2字符。


术语名称需使用中英文两种形式表示，且英文名称为小写字母，专有名词和缩略词除外。


非引用术语可以删掉来源。


若不涉及缩略语，删除此项即可


标准的层次分为：部分、章、条、段、列项。


“章、条、段”存在于每一个标准中，是标准的必备层次，而标准中的列项则是可选层次。


正文只列规范性条款，语言凝练，不解释说明。


定义可放在术语定义章节，解释性内容放在编制说明。


能列条款尽量列条款，避免大段文字。


图表均须在正文引用。每个表格必须有表题，格式为黑体五号字，不用三线表。每个图必须有图题，格式为黑体五号字。


表格内字体中文宋体小五号字


“注...”中文字体为宋体小五号字


列项由字母编号“a）、b）、c）...”作为第一层次的列项编号，第二层次的列项根据是否需要识别和表明先后顺序，可以设置成使用数字编号“1）、2）、3）...”的列项（见示例）或者使用间隔号“·”的无编号列项。


列项的形式具有其独特性，即列项应由“引语”和“被引出的并列的各项”组成。只有同时具备“引语”和“被引出的并列的各项”，列项才是完整的。


黑体五号字体。选择“资料性”或“规范性”。


黑体五号字体。


黑体五号字。


宋体五号字。


结束线放置在文本内容最后








